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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对于补充我国传统的政府养老

事业空间和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重要作用。 但老龄产业作为一种按照年龄人群划

分的跨行业的特殊产业， 当前面临着产业界定难、 统计计量难和统计渠道不畅的难题。 采用

剥离系数的计算方法， 可以解决当前老龄产业面临的上述难题。 通过开展定期的抽样调查，
或依托经济普查， 测算得到老龄产业各项产品和服务的剥离系数， 然后统计老龄产业各项指

标数据， 是科学可行的统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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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老龄产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又称为 “老年产业”、 “养老产业” 及 “银发产业”
（Ｓｉｌｖ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是一个以 “夕阳” 人群为服务对象的 “朝阳” 产业。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人口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对于补充我国传统的政府养老事业空间和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

配置功能有重要作用。 但老龄产业是一种按照年龄人群划分的跨行业的特殊产业。 老年人口需求的多

样性， 决定了老龄产业涵盖范围的宽泛性， 无论是老年人口用品的生产制造， 还是围绕老年人口需求

提供的养老护理、 休闲娱乐、 医疗保健、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服务， 只要其是以老年人口为生产经营对

象和经营范围的， 都属于老龄产业。 可见， 老龄产业横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 其产值收入包含在三次

产业的产值收入之中。
然而， 目前关于我国老龄产业产值规模的估计和未来产值规模变化的预测， 由于缺乏严格的统计

依据 （如统一的行业分类标准、 统一的统计指标和规范的统计调查制度）， 其数据测算结果存在较大

的差别。 其中， 朱国宏、 卢元通过对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与总人口各自的平均消费需求量之间的比值

进行测算， 以及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预测我国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量在 ２０２０
年为 １７ ７２ 万亿元， 在 ２０５０ 年的规模为 ５０９３ ５６ 万亿元［１］； 应斌基于对我国老年人口收入来源和水

平的估算认为， 仅退休金一项到 ２０２０ 年为 ２８１４５ 亿元， ２０３０ 年为 ７３２１９ 亿元［２］； 陆杰华、 王伟进、
薛伟玲通过考虑老年人口规模变动和经济计量， 测算结果为中国老年人消费规模在 ２０２０ 年为 ３ １８ 万

亿元， 在 ２０５０ 年为 １９ ６７ 万亿元［３］； 李军通过设定老年人消费资金范围， 按 ２０１０ 年可比价格， 测算

得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老年人消费潜力约为 ７６０００ 亿元［４］。 上述各种测算结果的差距在 ２０２０ 年高达 ５ 倍

多， ２０５０ 年更是高达 ３００ 倍。 老龄产业发展统计数据缺乏 “系统性”， 对市场需求和产值规模估计的

不准确， 不仅容易对政府产业规划和有关企业的市场决策产生误导， 且已成为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

“瓶颈”。 因此， 目前解决老龄产业的统计规范问题已成为促进该产业健康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 老龄产业的跨行业特征及统计现状

“老龄产业” 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推移而被人们提出的一个新词汇， 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尚

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但可以明确的是， 该产业是围绕满足老年人口群体的消费需求而提供相应产品

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活动［３，５ － ６］。
关于老龄产业的行业构成划分， 国内学术界主要有 “四大类” 说［７］、 “五大行业” 说［８］、 “六大

行业” 说［６］和 “十大行业” 说［３］。 无论老龄产业的五大行业、 六大行业还是十大行业， 仅是产业界

定范围的广义和狭义之分， 其产值或收入均包含在三次产业的大部分统计门类中， 很难单独进行统

计； 同时， 老龄产业涉及众多行业与领域， 如老年文化娱乐休闲业中的老年旅游业， 又涉及餐饮娱

乐、 住宿、 交通、 通信、 文化、 旅游产品等行业与领域， 在统计上难以进行准确剔除， 而且难以对其

产业的产值、 收入进行准确估算。 针对这一问题， 翟德华按照老年金融业、 老年用品业、 老年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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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房地产业的行业分类， 构建了由共性指标、 个性指标和评价指标三部分构成的老龄产业统计指

标体系， 并提出设置老年消费系数 （老年人口消费额占总消费额的比例） 来间接估算各项统计指标

数据［９］。 其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完善老龄产业统计规范提供了思路和线索。 但老龄产业统计还需要通

过建立包括统计指标体系、 核算范围、 统计途径等完整的统计规范制度才有可能实现。
目前我国只有民政部门对养老事业的部分统计， 但有关统计指标基本不涉及社会资本参与的老龄

产业的相关情况。 据了解， 首先， 在我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 对老龄产业的调查制度与统计方法尚属

空白。 其次， 我国多数作为 “老龄产业” 的养老机构依托老龄事业起步和发展， 造成老龄产业与老

龄事业的边界模糊， 对其产权关系和从业人员等界定存在较大操作性困难。 因此， 开展老龄产业的研

究缺乏严格统计条件的基础性支持。 再次， 老龄产业的人口年龄段特征使老龄产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

服务与普通产品服务的区别认定模糊性突出。 最后， 近年来， 虽然一些机构通过市场行为也进行了一

些有关老龄产业的调查， 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统计指标， 收集的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 导致数据之间缺

乏可比性。 这些问题不解决， 老龄产业发展的规模、 行业结构和发展趋势则无法准确测算。 老龄产业

统计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将对我国老龄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 老龄产业的跨行业统计特征

１ 涵盖范围非常宽泛， 产业界定难

老龄产业是一个横跨多部门和行业门类众多的综合性产业， 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与旅游产业、 环境

产业以及海洋产业等十分类似。 由于该产业是按照人口年龄作为服务对象的界定标准， 而产品与服务

却往往难以严格地以某年龄阶段人口为特定对象， 从而导致产业界定的模糊性。
虽然理论上， 我们可以明确老龄产业的统计对象是所有生产老龄用品和提供养老服务的经济活动

主体。 但在统计操作层面而言， 一些企业营业范围可能属于 “纯粹的” “养老服务业”， 而另外一些

企业则只在部分程度上从事与老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比如生产手杖、 轮椅等产品的企

业， 虽然该类产品老年人使用比例较高， 但也有很大比例是残疾人使用， 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更是无

法以年龄段来划分。 如果不能明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老龄产业的比重， 则会使该产业发展的测量缺

乏科学支撑。 但是进行这种区分是相当困难的， 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老龄产业， 在操作的层次上企

图完全清晰界定其技术定义 （即将产品和服务供给对象明确界定为老年人口使用） 几乎是不可能的，
目前可以清晰界定的老龄产业似乎只有养老及康复机构。 以上这些正是老龄产业的特殊性之所在。

２ 数据可得性差， 统计计量难

统计计量首先要以基本数据为前提， 因此， 统计数据必须可得， 这就要求统计对象是一个可观测

的对象。 而尽管统计计量的基础是理论定义， 但事实上严格按照理论定义实现统计计量是非常困难

的。 对于跨行业特征的产业而言， 由于其产业活动被混杂在一般经济产业分类的各个类别中， 要将其

从其他经济活动中识别出来并非易事。
当前，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是国内对应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用于表述经济产业内容和结构的基本

标准， 所有产业活动都包括在一个四层次分类的体系之中， 依此为经济管理和产业统计资料的归集提

供基本规范。 但是在该分类中 （２０ 个门类、 ９５ 个大类、 ３９６ 个中类和 ９１３ 个小类）， 我们并不能找到

老龄产业， 仅仅依靠该分类无法实现老龄产业、 旅游产业和环境产业等跨行业产业的识别［１０］。 而判

定一个企业的行业归属， 是依据该企业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的性质， 且将其全部活动归入该类别。
但以老年人口群体需求划分的老龄产业的经济活动分散在每个小类中， 且很多不属于该企业所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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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活动； 即使属于企业所从事主要生产活动， 也面临着如何剥离满足老年人口需求和其他人口

需求的统计难题。 如老年人口主要用品老花镜， 归属 “Ｃ 制造业” 门类下的 “４１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大类下的 “４１４ 中类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 中的小类 “４１４２ 眼镜制造”， 但该小

类统计的产值、 从业人员、 资产等数据中包括了很大比例的其他人群使用的产品， 无法反映老龄产业

的运行状况。 因此， 老龄产业的统计数据获得面临着企业产值和收入的划分和剥离问题。
３ 统计单位不明确， 统计渠道不畅

要实现对某一产业的统计在解决产业界定和统计计量问题的同时， 还必须有畅通的统计渠道。 虽

然老龄产业同旅游产业、 环保产业一样都是跨行业特征的特殊产业形态， 但在我国行政管理制度下有

旅游、 环保部门的部门行政统计报表制度， 而老龄产业却没有类似的部门机构和制度。 老龄工作委员

会只是政府的一个协调机构， 在市、 县一级一般都隶属民政部门来具体运作。 因此， 老龄产业面临统

计渠道不畅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产业统计主要是依托国家统计局与各级地方统计局。 目前的产业统计渠道， 主要有两

个： 一是经常性产业统计， 一般应用的产业分类仅限于大类以及少数的中类， 难以按照小类提供统计

资料， 这就使得按照小类水平识别环境产业、 老龄产业、 旅游产业等跨行业产业并进行统计相对困

难。 二是五年一次的经济普查。 经济普查中对企业的产业识别可以达到四级小类水平， 但通常提供的

汇总资料难以在此水平上进行老龄产业的统计归集。
综上可知， 从一般经济活动中识别出跨行业特征的老龄产业， 并利用现有统计规范为老龄产业的

发展现状提供统计资料， 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因此， 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途径和手段， 进行指标改进

和项目附加， 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有效的可靠的统计数据， 可以为老龄产业发展提供科学支持。
老龄产业统计规范首先需要构建老龄产业产品和服务统计指标体系， 并明确相应的指标核算方

法， 同时在我国现有统计制度背景下畅通统计途径。

四、 老龄产业产品、 服务的统计指标体系设想

构建老龄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 应保证在全面客观反映老龄产业发展变化的同时， 符合我国新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
１ 老龄产业产品、 服务的统计指标体系

在测度老龄产业化水平时， 反映需求的指标主要是老龄人口消费， 反映供给的指标主要是老龄产

业的产出， 老龄产业化水平的测度需要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①。 本文在遵循与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相衔接、 老龄产业自身特点的有效反映、 老龄产业经济和社会效益变化情况充分体现、 国际国内

区域间可比较和统计数据的获得可行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依据产业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国民经济统

计学中有关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统计指标体系， 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如图 １ 所示的我国老龄产业统计

指标体系。
２ 老龄产业统计指标的核算范围

老龄产业的统计是以从事老龄产品生产和老龄服务的企业和组织作为基本统计对象。 由于老龄产

业的跨行业特征， 其经济活动成果融合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多个门类、 大类、 中类， 甚至

小类中。 为全面反映老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不打破现行国家规定的前提下， 以国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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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老龄产业统计指标体系

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第四级小类为统计基础。 以企业为基本单位， 对其产品与服务中的老龄产品与服务

部分， 采用剥离系数的计算方法， 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将老龄产业相关活动占比从企业经营活动中分离

出来， 最后计算得到老龄产业总量指标。 为了进一步满足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的需要， 对一定区域及

整个国家的老龄产业规模进行统计。
剥离系数 ε 的具体计算方式为： 该部门中老龄产业的成果与该产业总成果的比值。 首先， 以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第四级小类为统计基础， 利用各行业的区域统计、 财务、 业务资料得到相应各个行

业中的老龄产业产品与服务的种类与生产经营单位分布情况； 其次， 通过对行业相关企业的老龄产品

与服务进行抽样调查， 通过放大推算出对应行业中老龄相关部分的成果， 以求得各行业部门中老龄产

业相关部分的系数； 由此推算出老龄产业相关部分的增加值、 总产出、 资产占用额、 就业人数等总量

指标。 如此类推， 通过对全社会各行业的老龄产品与服务的产值或收入进行统计汇总， 最后在对各行

业的统计基础上取得某一区域和全国老龄产业的总收入和总产值额， 进一步取得老龄产业在 ＧＤＰ 中

的比重和增长速度等统计数据。
以总产值为例， 其剥离系数计算公式为：

ε ＝ ∑ＤＶＥｘ ／∑ＶＥｘ （１）

　 　 其中，∑ＤＶＥｘ 为 ｘ 行业中老龄产业总产值，∑ＶＥｘ 为 ｘ 行业总产值。

具体老龄产业相关指标核算方法如下。

（１） 区域老龄产业总产出 ∑ＤＶＡＥ 。 指某一空间范围内 （一般是行政区域） 从事老龄产品生产

和服务的相关经济活动组织在一定时期内 （一般是月、 季度、 年） 为老年人口提供的商品和劳务总

量的价值。 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整个老龄产业的经营规模。 区域老龄产业总产值的核算以基本统计单位

为原则， 对于多种经营的单位， 则要根据其业务资料将其增加值分解为老龄产业增加值和非老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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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 如制造业中的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目前该行业增加值的计算既包括销售对象为老年人

口所对应的增加值， 也包括销售对象为有需求的非老年人口所对应的增加值。 因此， 我们应先确定每

个行业老龄人口需求系数 （剥离系数）， 然后再按照该统计单位 （一般包括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所属行业， 以该行业需求系数与该企业总产值相乘， 计算得到该企业的老龄行

业总产值， 依次计算得到区域所有企业的老龄产业产值， 最后加总计算得到区域老龄产业产值。 其核

算公式及过程为：

∑ＶＥ ｉ ＝ ＶＧ ｉ ＋ ＶＳ ｉ （２）

　 　 其中，∑ＶＥｉ 是 ｉ 企业总产值，ＶＧｉ 是 ｉ 企业产品产值，ＶＳｉ 是 ｉ 企 业服务产值。

∑ＶＡＥｉ ＝ ∑ＶＥｉ × ε （３）

　 　 其中，∑ＶＡＥｉ 是 ｉ 企业老龄产业总产值，ε 是剥离系数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

∑ＤＶＡＥ ＝ ∑
ｎ

ｉ ＝ １
ＶＡＥｉ ＝ ∑

ｎ

ｉ ＝ １
ＶＡＥＧｉ ＋ ∑

ｎ

ｉ ＝ １
ＶＡＥＳｉ

＝ ∑ＤＶＥＮ ＋ ∑ＤＶＥＭ ＋ ∑ＤＶＥＴ ＋ ∑ＤＶＥＦ ＋ ∑ＤＶＥＣ ＋ ∑ＤＶＥＨ

（４）

　 　 其中，∑ＤＶＡＥ 是区域老龄产业总产值，∑
ｎ

ｉ ＝ １
ＶＡＥｉ 是 ｉ 个企业老龄产业总产值，∑

ｎ

ｉ ＝ １
ＶＡＥＧｉ 是 ｉ 个企业老

龄产业产品总产值，∑
ｎ

ｉ ＝ １
ＶＡＥＳｉ 是 ｉ 个企业老龄产业服务总产值，∑ＤＶＥＮ、∑ＤＶＥＭ、∑ＤＶＥＴ、∑ＤＶＥＦ、

∑ＤＶＥＣ 和∑ＤＶＥＨ 分别是区域养老机构、 老龄医疗保健行业、 老龄休闲旅游行业、 老龄金融保险行

业、 老龄特殊产品行业和老龄住宅地产行业总产值。

（２） 区域老龄产业增加值 ∑ΔＤＶＡＥ 。 指某一空间范围内 （一般是行政区域） 老龄产业中的各经

济活动组织在一定时期内 （一般是月、 季度、 年） 为老年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所形成的增加值。 老

龄产业增加值的核算， 同样采用老龄产业产值的计算方法， 通过剥离系数计算得到区域老龄产业增

加值。

（３） 区域老龄产业资产 ∑ＤＶＡＣ 。 指某一空间范围内 （一般是行政区域） 从事老龄产品生产和

服务的相关经济活动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应按比例分摊的年末资产占用量之和， 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资

产应分摊的占用额。 同样采用上述核算方式。
（４） 其他指标的核算。 同样采用通过剥离系数方法， 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老龄产业部分进

行核算， 最终计算得到区域老龄产业其他指标。

五、 老龄产业统计途径探讨

老龄产业产品和服务在统计上存在许多困难， 难以同现行统计行业分类接轨， 同时也缺乏相对系

统的主管部门， 但仍可以在现有的统计调查机制基础上予以解决， 我们提出两条统计途径， 供参考。
１ 途径一： 开展定期的抽样调查， 确定老龄产业各项产品和服务的剥离系数， 然后依据经济普

查或年度统计数据， 测算得到老龄产业主要统计数据。
具体操作如下。
（１） 抽样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三年一次， 以老龄产业六大行业的全部基本单位名录库作为总体

·４３·



李晓梅， 等： 老龄产业的跨行业特征与统计规范探讨

（参照我国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对单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分类）， 采用分层 （按六大行业门类分）
多级 （行业门类 －大类） 概率比例抽样。 具体而言： 第一步， 按照老龄产业界定的六大行业门类分

为六层； 第二步， 在每一层内再按行业大类， 抽取一定比例样本单位； 第三步， 在抽中的样本单位

内， 进行调查表填写。
（２） 抽样调查表设计。 ①老龄产品剥离系数调查表。 通过产品零售环节调查， 得到老年人口使

用占 ５０％以上的产品种类， 将其定义为老龄产品。 于是， 在零售环节， 可按老龄产品中类加权计算

得到该经营单位老龄产业相关统计指标； 在批发环节， 测定产品批发企业中， 该老龄产品种类的各项

指标占企业总商品购进额、 商品销售额、 零售额的比例 （三种额度数据可参见第三次经济普查，
Ｅ１０４ － １ 表）， 即为该企业的老龄产业剥离系数， 依此剥离系数， 即可计算得到该企业的老龄产业统

计指标； 在生产环节， 同理， 测定产品生产企业中， 该产品种类的各项指标占企业生产、 销售、 库存

和生产能力的比例 （四类数据可参见第三次经济普查， Ｂ１０４ 表）， 即为该企业的老龄产业剥离系数，
依此剥离系数， 即可计算得到本企业的其他各项老龄产业统计指标 （详见表 １）。 ②老龄服务剥离系

数调查表。 老龄服务剥离系数的测算， 基于行业分类的小类， 直接抽样调查年服务人次中老年人口占

比， 以及服务老年人口成本和价格是否与其他人群有差异， 计算得到服务人次数剥离系数、 营业额剥

离系数和其他收入剥离系数 （详见表 ２）。 具体的老龄产品剥离系数调查表和老龄服务剥离系数调查

表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表 １　 老龄产品剥离系数调查表

工业生产经营情况： 产品生产、 销售、 库存

统计指标
编号

统计指标
企业年度总
产品数据 Ａ

老年人口使用占 ５０％
以上的产品数据 Ｂ

企业老龄产品
剥离系数
Ｃ ＝ Ａ ／ Ｂ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年初库存量
本年生产量
本年销售量
本年销售金额 （千元）
实际销售平均单价 （元）
企业自用及其他
年末库存量

工业生产经营情况： 产品生产能力

统计指标
编号

统计指标
企业年度总
产品数据 Ａ

老年人口使用占 ５０％
以上的产品数据 Ｂ

企业老龄产品
剥离系数
Ｃ ＝ Ａ ／ Ｂ

０１
０２
０３

年初生产能力
年末生产能力
产品产量

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情况： 商品购进、 销售和库存

统计指标
编号

统计指标
企业年度总
产品数据 Ａ

老年人口使用占 ５０％
以上的产品数据 Ｂ

企业老龄产品
剥离系数 Ｃ ＝ Ａ ／ Ｂ

０１
０２
０３

商品购进额
　 　 其中： 进口
零售额

０４
０５
０６

商品销售额
批发额
　 　 其中： 出口

０７ 期末商品库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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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老龄服务剥离系数调查表

统计指标编号 统计指标
企业年度总数据

Ａ
年度服务老年
人口占比 Ｂ

企业老龄服务剥离
系数 Ｃ ＝ Ｂ

０１
０２
０３

营业额
服务人次数
其他收入

　 　 （３） 剥离系数抽样调查实证案例分析。
案例 １： 老年产品类剥离系数测算。 通过药品零售 （小类 ６５５１） 调查， 得到老年人口使用占

５０％以上的药品种类， 将其定义为老龄产品。 然后， 按照表 １ 对药品批发 （６３５１ 西药批发 ６３５２ 中药

材及中成药批发） 企业和医药制造业 （２７） 企业进行调查， 分别得到其老龄产业剥离系数。
成都市武侯区∗∗药店， 邻近成都市某知名三甲医院， １９９６ 年开始营业， 药店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

经营范围为西药、 中成药和医疗器械， 目前经营药品种五六千种。 ９５％的购买者都使用医保卡购药。
通过对 ２０１４ 年度销售药品和医保卡信息数据分析显示， ５０％ 以上都是老年人购买的药品种类， 主要

集中在： 一是心脑血管类药品， 占该类型药品销售额的 ７８％ ， 如降压药品、 降血脂类药品、 降血糖

类药品等； 二是板蓝根、 夏桑菊等冲剂类药品， 占比约为 ５６％ ； 三是血压仪、 血糖仪、 轮椅、 拐杖、
便盆等医疗器械， 占比约为 ５１％ ； 此外， 保健品类 （不能刷医保卡， 根据药店的销售记录得到） 销

售对象也主要是老年人口， 占保健品销售额的 ６２％ 。 ２０１４ 年度， 该药店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额占药

店年销售额的 ２６％ ， 板蓝根、 夏桑菊等销售额占药店年销售额的 ３％ ， 血压仪、 血糖仪、 轮椅、 拐

杖、 便盆等医疗器械售额占药店全年销售额的 １８％ ， 保健品销售额占药店全年销售额的 ３０％ 。 由此

计算得到， ２０１４ 年该药店以老年人口为销售对象的销售额占全药店销售额的 ４９ ７４％ （０ ７８∗０ ２６ ＋
０ ５６∗０ ０３ ＋ ０ ５１∗０ １８ ＋ ０ ６２∗０ ３）。 ２０１４ 年药店销售额为 １１６ ８５ 万元， 可计算得到该药店老龄

产业销售额为 ５８ １２ 万元。
成都市青羊区∗∗药店， 位于成都市西三环外侧， ２００３ 年开始营业， 药店面积 １０２ 平方米， 经

营范围为西药和中成药， 目前经营药品种三四千种， 因地处城乡结合部， 购药顾客主要是外地农民

工， ５０％的购买者使用医保卡购药， 但是 ９０％的老年人口都使用医保卡购药。 通过对 ２０１４ 年度销售

药品和医保卡信息数据的综合分析显示， ５０％以上都是老年人购买的药品种类， 主要集中在： 一是心

脑血管类药品， 占该类型药品销售额的 ７４％ ； 二是板蓝根、 夏桑菊等冲剂类药品， 占比约为 ５３％ ；
三是保健品， 占保健品销售额的 ７１％ 。 ２０１４ 年度， 该药店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额占药店年销售额的

５％ ， 板蓝根、 夏桑菊等销售额占药店年销售额的 ３％ ， 保健品销售额占药店全年销售额的 ３０％ 。
２０１４ 年该药店以老年人口为销售对象的销售额占全药店销售额的 ２６ ５９％ （０ ７４∗０ ０５ ＋ ０ ５３∗０ ０３ ＋
０ ７１∗０ ３）。 ２０１４ 年药店销售额为 ３８ ３３ 万元， 可计算得到该药店老龄产业销售额为 １０ １９ 万元。

案例 ２： 老年服务类剥离系数测算。 旅行社 （小类 ７４８０） 中老龄产业剥离系数测算。
成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２００２ 年改革成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

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９０ 万元， 经营范围： 旅游服务、 入境旅游服务、 国内旅游服务、 出境旅游服务

等。 其下设部门主要分为产品供应部门 （分社和专线） 和产品销售部门 （门店和分社）， 其中门店是

指分布在成都市五城区的旅游产品销售点， 共计 ３２ 个， 分社是指分布在成都市近郊区远郊区和四川

省其他地市州的旅游产品销售点， 共计 １０ 个。 ２０１４ 年销售额约 １ １５ 亿元， 全部员工约 １１５０ 人。
武侯区某门店， 分析其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出游人员信息 （通过身份证号进行辨析）， 该

门店年销售额为 ３２６ 万元， 接待人次 １２５８ 人， 其中 ６０ 岁以上人口 （可以购买老年优惠景区门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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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６５４ 人次， 约 ５２％的销售额是老年人口旅游， 且老年自驾游、 自由行和跟团游的成本、 利润与其

他人群无大的差别， ３０ － ４０ 人的老年团的人员配置也是 ２ 人 （领队 ＋当地导游）， 针对老年人的服务

只是会要求员工更加耐心和细心。 他们预计未来老年人销售额占比重会持续增加； 因此， 在门店中老

年旅游的剥离系数为 ５２％ 。
新津县某分社， 该分社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销售额为 １３０ 万元， 接待人次 ６００ 多人， ４３％

的销售额是老年人口旅游， 针对老年人口旅游的成本、 利润与其他人群亦无大差别。 因此， 在分社中

老年旅游的剥离系数为 ４３％ 。
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成都∗∗国际旅行社中老龄产业产值、 增加值、 资产等的剥离系数

为 ４９ ８６％ 。
（４） 以经济普查数据或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 测算得到老龄产业主要统计数据。 假设通过

抽样调查， 得到旅行社中老龄产业部分的剥离系数为 ４９ ８６％ ， 则依此剥离系数， 在经济普查数据的

基础上， 计算得到旅行社中老龄产业相关统计指标 （见表 ３）。

表 ３　 老龄产业部分指标值 （以旅行社 ７４８０ 为例） 亿元， 万人

行业中类
固定资产

原价
本年折旧 资产总计 实收资本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务
税金及
附加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合计

营业利润
全部从业
人员年平
均人数

旅行社 （７４８０） ３６２ ７ ２８ ０ １０６０ ２ ４２３ ９ １２４５ ０ ２２ ４ １３３ ５ １１１ ０ ３０ １
旅行社中老龄
产业部分

１８０ ８６ １３ ９８ ５２８ ６４ ２１１ ３４ ６２０ ７８ １１ １９ ６６ ５９ ５５ ３５ １５ ０１

　 　 数据来源： 国务院第二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０８ ［Ｍ］．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 途径二： 依托经济普查， 在专业普查表中， 增加老龄产业普查表， 测算得到每个企业老龄服

务和产品的剥离系数， 辅以定期抽样调查调整更新剥离系数

五年一次的全国经济普查是对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布局， 产业组织、 产业结构的

现状以及各主要生产要素的构成进行全面调查系统了解的统计信息收集活动。 经济普查范围和对象覆

盖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该普查的主要内

容包括： 单位基本属性、 从业人员、 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情况、 生产能力、 能源消耗、 科技活动情况

等。 但缺乏老龄产业的相关指标内容。 为了对老龄产品和服务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全面性的统计， 可

以考虑依托经济普查， 在专业普查表上， 增加老龄服务 （产品） 情况普查表， 见表 ４。
表 ４　 经济普查 － 专业普查表

老龄服务 （产品） 情况

表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一、 老龄产业效益
老龄服务 （产品） 营业收入
老龄服务 （产品） 营业成本
老龄服务 （产品） 营业利润
老龄服务 （产品） 营业外支出
老龄服务 （产品） 应交所得税
老龄服务 （产品） 土地和固定资产支出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二、 老龄产业从业人员状况
老龄服务 （产品） 从业人员
老年服务 （产品）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
人

千元

—
０７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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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经济普查， 一是可测算得到当期老龄产业各项统计数据； 二是可测算得到每个企业老龄服务

和产品的剥离系数， 然后通过加权平均， 计算得到行业老龄服务和产品的剥离系数。
但是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为保证中间年份的各行业老龄服务和产品剥离系数的准确性， 应

辅以定期 （两次经济普查间隔中间， 约两年一次） 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方法可参考统计途径一）， 以

调整更新剥离系数。 如五年一次的 １％人口抽样调查， 可以对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动态的补

充和调整。

六、 结语

老龄产业统计规范研究对于解决老龄产业 “家底” 不清的问题， 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基础

作用。 剥离系数测算方法在香港旅游产业关于不同旅游人群的统计中已被使用， 是一种成熟的统计方

法。 通过抽样调查测定剥离系数， 进而得到老龄产业各项统计数据的方法， 具有可行性， 可以较好地

掌握老龄产业动态。 依托经济普查， 补充专业普查表的统计途径， 辅以两年一次的抽样调查， 得到的

剥离系数更加科学， 但缺点是工作量相对较大， 过于依赖经济普查。 本研究对解决越来越多的具有跨

行业特征的其他产业统计途径也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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